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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将经典学术名著全新通俗化编译的《经典通读》丛书终于要和读者见 面了。
 说起来很有意思，策划这样一套大型普及版学术丛书，源于一次常规 的新编辑培训。
其间有老编辑教育新人，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涉猎 一定要广，多读书至关重要。
大家很自然地谈起应该读什么书，于是亚里 士多德、孟德斯鸠、休谟、卢梭、黑格尔、达尔文、马克
思、爱因斯坦等 一批对人类影响深远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大师的名字及其相关著作 被提了出
来。
但接下来的即兴调查却让人大吃一惊!在座的新老编辑近三十 人，无论从学历还是所从事的职业看，
怎么也属于知识阶层的人，但通读 过《政治学》、《战争论》、《相对论》的竟然没有；读过《人性
论》、 《法哲学原理》、《资本论》的仅有一人；读过《社会契约论》、《物种 起源》、《国富论
》的两人⋯⋯大家突然惊奇地发现，对这些名家名著我 们几乎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详，阅者寥寥，令
人汗颜。
 为什么从中学到大学都耳熟能详的这么多传世经典学术名著，我们居 然都没有拿起来读一读，真值
得好好反思一下。
于是我们就此进行了简单 的问卷调查，结果可想而知，上面提到的这些经典学术名著，读者阅读率 
低得惊人。
令人欣慰的是，同样的调查也表明，相当多的人都非常想读这 些“人人皆知”但“人人皆未读过”的
学术经典。
之所以此前没有读过， 与这些经典著作艰涩难懂或篇幅太长有很大关系。
作为普通读者，大家只 是想简单了解这些学术名著，并不需要深入研究。
所以，几千年上百年的 历史跨度、不同时期的艰深译文、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字的鸿篇巨制⋯⋯都 成
为挡在学术名著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鸿沟，是阻碍经典学术名著从“人人 皆知”到“人人皆读”转变的
关键! 要实现这种转变，让经典学术名著通俗易懂、变繁为简最重要。
换言 之，就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对这些经典学术著作想读、能读、爱读，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
经典通读”。
虽然现在我国的出版事业极其繁荣，然 而多数学术经典名著至今却尚未有通俗普及本，对普通读者而
言，这不能 不说是一件憾事。
历史上，康德曾不得不作《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以相 对通俗的表述推广普及其《纯粹理性批判》；
休谟更不得不作《人类理智 研究》，乃至尝试亲自撰写《(人性论）摘要》，以补救其艰深的《人性
论 》出版时所遭到的冷遇。
 鉴于此，我们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精选出二十部 经典学术名著，组织一批学有
专长的青年学者，编译改写成全新的普及本 ，推出了这套《经典通读》丛书，希望使普通读者也能来
共同领略经典名 著的思想精髓，从而达到丰富知识和充实、提升自我的目的。
我们这里所 谓的“通读”，就是想通过普及本的通俗化，使普通读者也能轻松通读经 典，而不至于
让经典只是成为装点门面的摆设，或成为催眠的道具。
 出于这个目的，在内容上，我们一方面将一些大部头经典做了瘦身， 力求这个版本能化繁为简，提
炼出原著精华；另一方面也对一些文字量虽 不多，但因时代久远或表述拗口的知名精短著作进行了大
胆扩充，使之更 加通俗易懂又质朴流畅。
同时在封面、版式设计上，我们也尝试改变传统 学术著作的固有风格，力求生动活泼、图文并茂，从
而使普通读者能把握 要旨，轻松、快速阅读。
对于没有能力或没有时间“啃”原著的读者来说 ，希望这套《经典通读》丛书有“替代”原著的作用
，能满足大致了解原 著的基本需要；同时，对于想认真阅读原著的读者而言，它也具备了引导 入门
和辅助补充的作用。
 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编辑思想难度很大。
目前对国内外文学作品的简 写或改编的尝试较多，也较为成功，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学
术名著的简写或改编的尝试则比较少，像我们这样成规模重新编译改写的 更是很少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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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朋友质疑我们将经典通俗化的意义，认为原著难懂可以去看解读 文章啊。
我们以为，尽管有些经典名著可能不乏有解说性的文本，但这毕 竟只是解说，而且还是解说者的“一
家之言”，既无法让读者看到作品的 原有概貌，也无法让读者领略到作品原有的内涵和韵味。
所以，能够通俗 展现经典学术著作的原汁原味必要且重要。
 大师们的学术著作所表达的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顺理成章，但在 当时绝对都是超前的思想火花
。
所以对这些先进思想的表述，不可能在当 时的历史背景下就达到通俗易懂、传播普及的程度。
正是经过时间长河的 积淀和考验，通过现代人自身的理解，才能将其更好地诠释出来。
《经典 通读》丛书本着这样的理念，对这些经典学术著作进行推广普及，希望能 让更多的读者分享
到人类思想的硕果，真正做到“以文化人”的出版境界 。
 我们和众多专家学者一起，经过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终于迎来了丛 书面世的一天。
我们不敢奢望像康德和休谟自己改写其著作那样使这个通 俗普及本也成为经典，但我们确实希望这套
《经典通读》丛书能够使读者 对经典不再望而生畏，真正实现对学术经典的轻松“悦”读。
 客观地说，受限于能力和水平，这样的一个版本不当之处肯定不少。
 但鉴于我们美好的编辑初衷，勤奋刻苦的编写态度，请读者原谅我们的疏 漏，不妥之处还请不吝批
评赐教。
 最后，我们还是想说，编译毕竟不能替代原著。
希望阅读完这套丛书 后，有更多的读者有兴趣和勇气，并且满怀敬意地去研读经典原著，更为 直接
地感受和领略大师的精神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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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府论》一书内容包括破坏与建设两个方面，因而在结构上也分上下两篇，上篇是“破”，下篇是
“立”。
　　《政府论》上篇，集中驳斥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君权神授说和王位世袭论。
这种理论以菲尔麦的著作《先祖论》为代表。
　　罗伯特·菲尔麦（1588—1653），贵族出身，是英国封建贵族、保王派的主要代言人，曾被英国
国王查理一世授予爵位。
他的代表作《先祖论》是王党将之作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理论依据。
《先祖论》一书，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国王的权力是直接来自上帝的，他的王位是世袭的。
具体论证是：上帝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同时授予他统治妻子、儿女以及世上万物的权力，因此，亚
当不仅是第一个家长，而且是第一个国王。
亚当这种父权和王权是代代相传，永远世袭的。
　　洛克在上篇中，通过对菲尔麦所依据的《圣经》的考察，证明： 第一，亚当并不如菲尔麦等人所
主张的那样，是基于父亲身份的自然权利或上帝的明确赐予，享有对于其子女的支配权及对整个世界
的统治权。
　　第二，即使他享有这种权力，他的继承人也无权世袭这种权力。
　　第三，即使他的继承人可以世袭这种权力，但是由于没有自然法，也没有上帝的明文规定来确定
在各种情况下谁是合法继承人，因而也无从确定应该由谁来掌握统治权。
　　第四，即使这也已被确定，但是谁是亚当的长房后嗣，早已绝对无从查考。
这就使人类各种族和世界上各家族之中，没有哪一个人比别人更有理由自称是最正宗的长房后嗣，从
而享有世袭的权力。
　　《政府论》下篇，系统地阐述了公民政府的真正起源、范围和目的。
　　其主要内容包括：（1）自然状态。
人类最初是处于一种纯粹的自然状态。
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全的自由、平等的状态。
自然法在自然状态中起支配作用。
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
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
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的执行权属于每一个人，也就是说，人人都有权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
　　这种惩罚权不是无限的，它以制止违反自然法为限度。
　　（2）政治社会的起源。
自然状态的生活如此美好，为什么人们还要加入政治社会，受政治权力的约束呢?这是因为自然状态有
三种缺陷：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制定的、稳定的、人所共知的法律，作为人们共同的是非
标准和裁判他们之间一切纠纷的共同尺度。
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法律来裁判一切纠纷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
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
所以人们甘愿放弃各自独立行使的惩罚权，交由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来专门行使。
这种惩罚权力的行使也不能是随意的，而必须按照政治社会一致同意的规则，或按照他们授权的代表
一致同意的规则来行使。
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起源，政府和政治社会本身之所以产生的缘由，也在于此。
　　（3）政府的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
一个人只要使任何东西脱离其自然存在的状态，这个东西里就已经掺进了他的劳动，即掺进了他自己
所有的东西，因而这个东西就成为他的财产。
换言之，劳动在自然之物上面加上一些东西，使它们就成为劳动者的私有财产。
劳动创造财富，货币扩大财富。
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就有财产权，政府成立后的目的就是保护私有财产，而绝对不能侵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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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政府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
　　（4）法治与分权。
国家必须根据正式颁布过的、长期有效的法律来统治，而不能依靠临时的专断命令来进行统治。
法律一经制定，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都必须平等地服从，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逃避法律的约束与
制裁。
国家权力有三种：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
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但它对于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地专断的，且未经本人
同意，不能取走任何人的财产的任何部分。
由于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
权力，因此立法权和执行权应该是分立的。
而执行权和对外权之间虽有区别，但是两种权力却几乎总是联合在一起的。
　　（5）人民主权与政府解体。
既然国家权力是受人民委托来实现某种目的的，那它就必然要受那个目的的限制，当这一目的显然被
忽略或遭受打击时，委托必然被取消，权力又回到当初授权的人民手中，人们又可以重新把它授予最
能保卫自己安全的人。
因此，政治社会始终保留着一种最高权力，以保卫自己不受任何团体、即使是他们的立法者的攻击和
谋算。
当政府已经开始祸害人民，统治者的恶意已昭然若揭，或他们的企图已为大部分人民所发觉时，人民
就将被迫揭竿而起，推翻他们的统治了。
当立法机关被变更时，当握有最高执行权的人玩忽和放弃职责，当立法机关或君主在行动上违背他们
的委托，人民的这种最高权力就能体现出来，政府就将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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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洛克，17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系统阐述宪政民主思想的第一人。
 洛克作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伟大的思想家，从理论上完成了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辩护的任务，其思
想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开国元勋及法国启蒙运动的众多哲学家。
其代表作有：《政府论》、《人类理智论》、《论信仰自由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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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 驳“亚当是全世界的君主”（二） 通过考察《圣经》原文，我要指出：根据《旧约·创世纪
》第一章第 二十八节的赐予，上帝赐予亚当的不是他对低级生物的“个人统治权”， 而是与一切人
类相同的权利，所以他不能由于赐予他的所有权而成为“君 主”。
 从《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的原文中可知，上帝的赐予不 是单独地许给亚当一个人的，
因为这个赐予是用复数来表示的。
“上帝就 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可见，上帝是对亚当和夏娃两个人说的， 并让他们享有统
治权。
菲尔麦却因此说亚当是世界的君主。
既然这个赐予 是许给他们的，那么，夏娃不也应该是世界的女王吗?即使有人说夏娃从属 于亚当，我
们也觉得这并不妨碍她对万物的统治权或所有权。
因为，上帝 赐予他们两人共有的东西，难道我们可以说只有亚当一人应独享其利吗? 也许有人会说，
夏娃是到后来才被创造的。
就算是这样，菲尔麦又能 从这一点得到什么益处呢?经文更为直接地与他相反，说明上帝在这个赐予 
中，是把世界赐给全体的人类，而不是赐予亚当个人。
原文中“他们”这 个字样必然包括人类，因为“他们”不能单指亚当一个人是肯定无疑的。
 在《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上帝 说，让我们模拟我们的形象和
外貌来造人吧，让他们对鱼⋯⋯享有统治权 。
”那么，享有统治权的“他们”是谁呢?正是那些形象如上帝的人，上帝 正要创造的人类中的一切个
人；因为如果“他们”这个字样单指亚当，而 不包括其余同他一道在世上的人们，那就与《圣经》和
一切理性都相违背 了。
 从前文中菲尔麦所引用的《诗篇》的证据中，也看得很明白。
菲尔麦 说：“《诗篇》作者说：‘上帝把地上的世界赐给人类的子孙’，这话表 明这个权利是由父
亲的身份而来的。
”他在这里作了一种奇怪的推论：上 帝把地上的世界赐给人类的子孙，因此，这权利是从父亲的身份
而来的。
 即使这个推论能成立，它跟菲尔麦的目的也是南辕北辙。
因为他的目的只 是为了要证明亚当是君主这一论点，他的推理便成了这个样子：上帝把地 上的世界
赐给人类的子孙，因此，亚当是世界的君主。
我敢说，没有任何 人能作出比这更加滑稽、荒谬绝伦到无可原谅地步的结论来，除非有谁能 够证明
：人类的子孙所指的恰恰就是那个没有父亲的亚当。
然而，有一点 可以肯定的是，不管菲尔麦如何胡说， 《圣经》是不会作这种无稽之谈 的。
 为了维持亚当的这个所有权和个人统治权，菲尔麦又想方设法在下一 页里，推翻《旧约·创世纪》
第九章中赐福给诺亚和他的儿子们的共同体 的事实。
他想从两方面来达到这种目的。
 一方面，在直接违背《圣经》原文的情况下，菲尔麦想使我们相信， 这里赐予诺亚的东西，并没有
同样地赐给他的儿子们。
他的原话是这样： “至于这个塞尔登先生想要赐给诺亚和他的儿子们之间的共同体，在《圣 经》的
原文上没有根据。
”可是，《圣经》原文明明是说：“上帝赐福诺 亚和他的儿子们，并对他们说⋯⋯”照菲尔麦的意思
，应是“对他说”， “因为纵然在赐福时，儿子们和诺亚被一起提及，但是最好解释为含有从 属的
意思，或解释为继承的赐福”。
对菲尔麦来说，不论解释是否符合经 文本意，只要最适合他的目的，就是最好的解释。
他还说：“如果儿子们 在他们的父亲之下或身后，享有一种个人统治权的话，这个赐福的确可以 实
现。
”这等于在说，对现在占有的任何东西的赐予，最好都解释为对继 占权的赐予，因为一个人也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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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来享有它。
必须明确的是，如果认 为把明文赐予的共同享有的占有权最好解释为将来可以继占的话，那是绝 对
不正确的。
他的一切推理的结果等于是说，上帝没有把世界给予诺亚的 儿子们，以让他们和诺亚共同享有，因为
他们在父亲之下或身后有可能享 有它。
好一个与《圣经》原文相反的漂亮论证啊!我敢断定，如果出现上帝 说过的话同菲尔麦的论证目的不
相符合的情况时，菲尔麦必然会觉得上帝 也是不可信的。
 然而，无论菲尔麦怎样把诺亚的儿子们排除在外，他必须承认，这段 赐福绝不是许给诺亚一个人的
，一定包括他的儿子们。
上帝在这次赐福时 说：“你们要生育众多，布满大地”。
从上下文可以看出，这一句赐福词 与诺亚本人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读到过诺亚在洪水之后生过 孩子，而在下一章计算他的后裔时，也没有提及。
于是，按照菲尔麦的解 释，这种继承的赐福就必须要等到三百五十年以后才能发生。
换言之，为 要挽救菲尔麦幻想中的君主制，世界上人类的繁衍也就不得不延迟三百五 十年。
所以，除非菲尔麦认为，诺亚的儿子们非要得到他们父亲的许可， 才可以和他们的妻子同居，否则，
这句赐福词是不能理解为含有从属的意 思的。
 很明显，这个赐福词的其他部分，也必须理解为是对诺亚和他的儿子 们说的。
这其中不但没有从属或继承的意思，而且在程度上是同样广泛和 平等的。
上帝说，“我使一切的兽类都惊恐和畏惧你们⋯⋯”除了菲尔麦 之外，是否还有人敢说，没有得到诺
亚的许可或只要诺亚没死，兽类就只 畏惧诺亚一人而不畏惧他的子孙呢?上帝接着又说，“我把它们
都交付你们 的手里”。
这句话是不是要如菲尔麦所说的那样，被理解为如果你们的父 亲高兴，或者要等到以后，才把它们交
付给你们呢?如果这也能算作是根据 《圣经》作出的论证，那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不能用《圣经》来
证明的东 西。
而且，我几乎看不出，这种论证与虚构和幻想有多大区别。
菲尔麦在 《先祖论》序言中曾痛斥“哲学家和诗人”的观点不真实不可靠。
可是， 我看不出，他的论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比那些人的更加真实可靠。
 另一方面，菲尔麦论证说：“最好理解为含有从属的意思，或解释为 继承的赐福，因为上帝给予亚
当的个人统治权，以及根据亚当的授予、指 定或者让渡而给予他的儿子们的个人统治权是不可能被取
消的。
让诺亚和 他的儿子们共同分享所有的东西，同样是不大可能的。
诺亚是洪水之后幸 存下来的人类的唯一继承人，为什么竟然有人以为上帝会剥夺他生而获有 的继承
权，并使他在芸芸众生中成为仅仅与他的子孙们同等的占有者呢?”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权违反原文
的简单明了的意义去理解《圣经》。
 我承认，亚当的个人统治权被取消是不大可能的，这是超出可能性范围的 事，因为我们绝不能证明
亚当曾经有过任何这种个人统治权。
只要把上帝 在洪水之后给予诺亚和他的儿子们的赐福词同创世后给予亚当的赐福词比 较一下，就可
以使任何人确信，上帝并没有赐予亚当这种个人统治权。
我 承认，诺亚在洪水之后与亚当在洪水以前，享有同样的称号、所有权和统 治权是可能的。
但是，由于个人统治权与上帝给予诺亚和他的儿子们共同 享有的赐福是不相一致的，我们便有充分的
理由断定，亚当没有这种个人 统治权，特别是在上帝给他的赐予中，没有哪句话曾表示过这种意思，
或 者是赞同过这种做法。
 P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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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府论》宣告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是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同时告诉我们一个好政府的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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